
小型車駕駛執照路考作業要點 

 

一、 為使小型車駕駛執照之路考作業執行有所依循，茲將考驗員執行路考之

準備程序、執行程序中各項工作，向應考人說明注意事項等規範。 

二、 本作業規定所稱路考包含場考及道路駕駛考驗，相關名詞定義及任務如

下： 

(一) 考驗員：依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檢定及管理辦法，領有有效之

小型車以上汽車駕駛考驗員證並參與實習及定期回訓者。 

(二)考驗單位：監理所(站)或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設立並

申請派督考之駕訓班。 

(三) 主考人員：由監理所(站)派所屬之考驗員或有申請派(督)考之駕訓班

所屬考驗員擔任之。負責對應考人駕駛技術評分紀錄；若無監考人

員，主考人員並應負責核對應考人身分及證件。對成績評分紀錄應親

自簽章，以示負責。 

(四) 監考人員：監理機關得視需要加派所屬人員或有申請派(督)考駕訓班

之考驗員擔任協助考驗作業。應了解路考相關扣分標準規定、協助主

考人員評分及負責核對應考人身分及證件，並注意考驗過程主考人員

評分是否公允；對成績評分紀錄應親自簽章，以示負責。 

(五) 督考人員：駕訓班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派

(督)考訓練，由監理所站於團體考照當日派考驗員前往駕訓班，督導

駕訓班依規定辦理派(督)考訓練之考驗作業。 

(六) 應考人：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之民

眾。 

三、 考驗單位執行路考作業說明如下：： 

(一)  應製作路考考驗路線地圖之看板或文件，並標示上下車處、起點、終

點、及考驗項目，並向應考人說明考驗路線及考驗項目。 

(二)  依據道路考驗扣分標準表及說明事項逐項向應考人就考驗路線起點至

終點之考驗科目、流程、規則及注意路段等，進行說明。 

(三)  執行路考考驗前，應確認考驗路線是否順暢通行。 

(四)  應隨時檢核考驗路線有效性、考驗用車及保險等資料符合規定。在實

施路考前應檢查汽車行車執照檢驗日期未逾期。 

(五)  在實施路考前，應檢查考驗用車設備，包含煞車、手煞車、副煞車、

照後鏡、雨刷、安全帶、各項燈光、考驗用車車頂附設「道路駕駛考驗

中」標識牌、裝車監視錄影設備及鏡頭等設備均應作用正常。 

四、 監考人員、督考人員執行路考作業應辦事項如下：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D0001016


(一)  考驗前應核對應考人身分證明、相片。 

(二)  協助主考人員評分，維護考驗評分公允。 

(三)  檢視考驗場、電動管線及相關考驗裝置是否作動正常，如因故障無法

及時修復，得終止該場次考驗。 

(四)  道路駕駛考驗如遇特殊路況或路線受阻，得更換其他考驗路線。 

(五)  在路考過程中，如發現應考人有影響汽車駕駛之疾病(如：精神耗弱、

目盲、癲癇…)或飲酒、麻醉劑及興奮劑中毒，得停止考驗，如有爭議，

應考人應配合實施相關體檢測試。 

(六)  不依規定或利用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應考者，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0條規定辦理之，並停止考驗。 

(七)  如無監考、督考人員，由主考人員代之。 

(八)  監考人員得由裝車監視錄影設備代之。 

五、 主考人員執行路考作業應辦事項如下： 

(一)  為確保路考的公正性，應於副駕駛座擔任評分，並得由下一名應考人

同搭於考驗用車後座熟悉路線。 

(二)  路考成績紀錄表之紀錄: 

1、 主考人員應確認應考人於路考成績紀錄表上簽名。 

2、 扣分時，應在路考成績紀錄表上該將扣分項目「扣分記號」欄勾記，

並可簡略紀錄發生路段。 

3、 考驗之計分係依據路考成績紀錄表所規定扣分項目及扣分標準評分。 

4、 計分的範圍，從應考人做行駛前檢查開始到下車為止間之考驗過程，

所有駕駛行為皆列入計分。 

5、 計分以全部扣分分數累計，並以100分扣除累計扣分後記錄於成績

欄，但扣分累計超過30分時，於成績欄劃 「╳」並終止考驗 。 

6、 合格標準:路考(含場地及道路考驗)成績以100分為滿分，70分以上者

為合格。 

7、 路考考驗結束，應依路考扣分項目、評分標準評分，詳實登載於路考

成績紀錄表，並於簽章欄內簽章 

(三)  扣分累計超過30分不及格時或應考人有危險駕駛行為，應終止考驗，

請應考人將車輛停至安全處後下車坐於後座，再將考驗用車駛回原起考

點。 

(四)  如遇特殊路況(違規停車、車禍等)阻礙考驗路線，得指示應考人重

新、終止或接續考驗。 

(五)  考驗中，不得對應考人駕駛行為做指導，另得告知考驗路線、扣分後

之矯正措施及防止危險的指示外，不得作其他言語之交談。 



六、 執行小型車道路駕駛考驗時，其考驗用車應設置裝車監視錄影設備，其

攝影畫面應涵蓋車輛正前方、車側視角或四輪行駛軌跡、車內應考人及

主考人員，並有錄音功能，建議包含車輛正後方。另錄影設備若有異

常，考驗單位應加派監考人員代之。 

七、 路考之道路駕駛考驗路線選定原則如下： 

(一) 考驗路線道路應選擇含雙向四車道以上之道路為原則，如當地區域無

雙向四車道以上之道路時，得選擇單向兩車道辦理。 

(二) 考驗路線設定行駛距離以3000~3500公尺為原則。各所可視實際道路

狀況增加距離，惟道路行駛時間應以20分鐘內為原則。 

(三) 考驗路線設定考驗項目標準如下： 

1. 交岔路口：紅綠燈、行人穿越道、閃光紅燈、閃光黃燈或為特種閃

光等號誌，2次以上。 

2. 變換車道1次以上。 

3. 右轉、左轉，各1次以上，得以迴轉代替。 

4. 臨時靠邊停車，1次以上。 

5. 行駛速度以每小時40公里以上，1次以上。 

(四) 如考驗路線無法符合上述條件者，採因地制宜方式規劃，由各區監理

所實際會勘核准後，並陳報公路總局備查。 

(五) 臨時靠邊停車如道路考驗路線因故無法執行，可於教練場劃設路面邊

線進行考驗，由各區監理所實際會勘核准後，並陳報公路總局備查。 

(六) 因地理環境受限，部分道路交岔路口設有紅綠燈而無人行穿越道者，

紅綠燈科目應依規定考驗，人行穿越道項目則可免考驗，由各區監理

所實際會勘核准後，並陳報公路總局備查。 

 

 


